
— 1 —

COHD01-2023-0005

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
印发关于进一步深入开展土地整治工作

实施意见的通知

各街道办事处、泽雅镇人民政府，区各有关单位：

《关于进一步深入开展土地整治工作实施意见》已经区政府

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落实。

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3 年 7 月 6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

温瓯政办发〔2023〕46 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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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进一步深入开展土地整治工作实施意见

为贯彻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，规范土地整治活动，优

化土地利用空间布局，进一步提升我区耕地保护水平，根据《浙

江省土地整治条例》、《浙江省垦造耕地项目管理办法》等精神，

结合我区实际，特制定本实施意见。

一、统一思想，提高认识

耕地是我国最为宝贵的资源，关系到十几亿人吃饭大事，必

须保护好，绝不能有闪失。开展土地整治工作，是增加有效耕地

面积，提高耕地质量，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，保障粮食安全，

统筹城乡发展，促进全区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需要。当前，

我区进入大发展、大建设时期，城市化快速推进，耕地后备资源

匮乏，实现耕地占补平衡、占优补优难度日趋加大。大力开展土

地整治工作，深挖土地后备资源是破解当前发展瓶颈的关键之

举。通过政策有效供给，健全激励机制，把开展土地整治与强村

富民、新农村建设有机结合，壮大村级集体经济，提高农民财产

性收入。

二、加强领导，广泛发动

调整区土地整治工作领导小组，由区长为组长，分管副区长

为副组长，区发改局、区财政局、区水利局、区农业农村局、区

审计局、区西部生态新城建设中心、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分局、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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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态环境分局负责人为成员。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区自然资源

和规划分局主要负责人为办公室主任。各有关成员单位要各司其

职、紧密配合，及时协调解决土地整治工作的重大问题。领导小

组定期召开会议，通报工作情况，决定工作中存在的问题，推进

工作顺利开展，共同做好服务和监管工作。

要把土地整治工作纳入政府重要议事日程，明确镇街作为土

地整治责任主体、具体实施单位，具体负责土地整治政策处理、

项目测量、规划设计、工程监理、工程招投标、工程审计决算等

工作，列入区政府年度考绩考核内容和各村的“强村计划”。

三、摸清资源，完善规划

坚持生态环境保护优先、质量第一和科学合理开发利用的原

则，妥善处理农村自然人文景观、生态环境保护与土地整治之间

的关系，做到规划先行、生态整治、规范运作。各镇街要结合新

农村建设、农村住房改造、地质灾害避险搬迁、“三改一拆”等

工作，挖掘建设用地复垦资源。充分利用未利用地、废弃园地，

进一步摸清宜耕后备资源、旱地改水田等资源状况，做好土地整

治规划完善编制，制定土地整治实施年度计划。

四、加强管理，规范运作

项目申请立项前，土地整治涉及国有土地的，各镇街应当征

得土地使用权人的同意；涉及集体所有土地的，各镇街应当征求

土地承包经营权人的意见，经村经济合作社社员（代表）大会或

者村民（代表）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同意；涉及合法建筑物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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迁或者拆除的，各镇街应当征得建筑物所有权人的同意。区自然

资源和规划分局组织区财政局、区水利局、区农业农村局、区生

态环境分局等部门和专家，对项目选址联合踏勘，形成书面意见，

对规划设计方案、耕地质量标准和投资预算进行论证，符合土地

开发利用条件的，进入土地整治项目立项程序。加强土地整治项

目的监管，按照项目规划设计方案、耕地质量标准，强化土地整

治项目管理，切实提高项目工程质量和土壤地力标准。土地整治

项目验收合格后，各镇街负责后续管护和种植利用工作，监督村

经济合作社、村民委员会、耕地承包方等单位和个人落实后续管

护和耕种利用措施，管护期限不得小于五年，区农业农村局加强

对耕地种植和地力提升的指导和支持。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分局收

集、整理项目有关资料，按规定做好项目档案资料管理，及时将

项目立项、实施、验收、后续管护等有关资料进行立卷归档，妥

善保管。

五、强化保障，严格奖惩

土地整治产生的补充耕地指标、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节余

指标，优先安排项目实施镇街、村使用。实施项目成效显著，获

得国家、省、市级奖励的资金，全部拨付到项目实施镇街。

（一）调整资金补助标准。垦造耕地新增水田指标包干费为

50 万元/亩、垦造耕地新增旱地指标包干费为 35 万元/亩，旱地

改水田指标包干费为 25 万元/亩。建设用地复垦耕地项目，复垦

成水田的指标包干费为 100 万元/亩，复垦成旱地的指标包干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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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 70 万元/亩，复垦成生态用地的指标包干费为 20 万元/亩。指

标包干费包括项目工程实施经费和工作奖励补助资金。政策处理

费用按实际情况在指标包干费中支出。项目验收后，当地镇街从

包干费中给予项目所在村集体按入库指标面积不少于 3 万元/亩

奖励，给予村干部的误工补助奖励由各镇街自行研究解决。

对村集体的补充耕地指标奖励，专项用于耕地保护及发展农

村公益事业、建设农村公共服务设施等。

（二）落实项目后续管理和种植利用补助资金。从指标包干

费中提取 15%，专项用于项目入库后五年后续管理和种植利用，

根据种植情况，分年度下达各镇街。

（三）加大资金保障力度。区财政要及时拨付相关经费，项

目立项后，拨付镇街 20%的包干经费作为政策处理、前期购买服

务费用、部分工程费用等，各镇街根据项目进度拨付相关单位；

项目验收合格入库后，按文件补助标准 1 个月内结清包干费用及

奖励资金，区政府相关纪要特别明确的除外。项目通过镇街初验

合格并通过地类实时变更后，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分局要在 1 个月

内组织相关部门及专家验收。区财政或审计部门要做好项目跟踪

审计，项目决算材料提交后 1 个月内完成工程审计。

（四）年度考核加分。将土地整治工作任务作为镇街年度考

核加分奖励。

（五）严肃责任追究。土地整治项目立项、实施、验收、报

备、后续管护中发现违法违规或弄虚作假的，按照《浙江省土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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整治条例》第三十五条、第三十六条、第三十七条有关规定，依

法依规追究有单位和人员责任。

本实施意见自 2023 年 8 月 7 日起执行。2023 年 1 月 1 日后

立项实施的土地整治项目，以本意见为准。

抄送：区委各工作部门，区人大、政协办公室，区人武部、法院、

检察院，各人民团体。

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3 年 7 月 6 日印发


